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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公司羅東南門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14 年及 113 年 07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一、教保服務中心概況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宜蘭郵局於 111 年 08 月 29 日，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

實施辦法，委託財團法人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中華郵政公司羅東南門郵局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以下簡宜蘭羅東南門郵局互助教保中心)，由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宜蘭郵局以無償方式或協調其他機關（構）以無償方式，提供土地、建

物、設施及設備，核定招收幼生人數為 32 名。營運成本負擔方式係由家長與政府

機關共同分攤，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年度營運成本計算。履約期間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5 年 7 月 31 日止，計四學年度。截至民國 114 年 07 月 31 日

止，宜蘭羅東南門郵局互助教保中心招收幼生人數為 32 人。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1)會計年度  

本中心之會計年度以非曆年制為準，為每年 08 月 1 日至次年 07 月 31 日止。 

(2)會計基礎  

本中心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三十二條及『非營利幼兒園會計

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規定會計基礎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年終結算時採用權

責發生制。 

(3)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及銀行存款應按性質分項列報，其到期日在一年以上者，應加註明。 

(4)員工退休金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採確定提撥制。對適用該條例之員工，本公司每月負

擔之員工退休金提撥率，不得低於員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5)預收款項  

應按主要類別分類，其有特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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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遣費/資遣準備金 

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並以

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7)業務發展金/業務發展金準備 

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

委託辦理之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於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絀

表有賸餘款時，應於次學年度繼續支用；其未發生虧損之年度，得報經政府機關

（構）及公營公司同意後提列準備金，並專戶儲存；提列金額，以當年度收入總額

百分之二十為限。 

(8)收入和成本認定  

所有以教保服務中心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均應列入各相關收入科目，且以收入

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 

(9)購置財產/應付購置財產 

本中心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規定教保服務中心購

置單價一萬元以上之財產及設施設備所作之備忘。 

(10) 經費流用及勻支原則  

營運成本屬由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經費流用及勻支：  

1.人事費： 

(A)除因政策調薪、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者外，不得流入。 

(B)人事費總預算內，除資遣費準備金不得移作他用、加班費不得超支、自強活

動以營運成本編制數額為支用上限，超過部分由非營利法人自行支應外，其餘

各細項得相互勻支。 

(C)人事費不得流出。 

2.業務費：得在業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20%為上限。 

3.材料費： 

(A)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不得流入。 

(B)材料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材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 

足，始得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且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20%為上

限。但餐點費，不得移作他用。 

4.公共事務管理費：除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不得流入。 



 
 

 7

5.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 

(A)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不得流入。 

(B)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總 

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 

(C)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均不得流出。 

6.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均不得流入。 

7.教保服務中心依前六目規定辦理經費流用或勻支，應留有紀錄；倘有特殊情形致

各項經費不敷使用，有超過前六目流用或勻支規定之需要者，得檢附流用及勻支

申請表，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該學年度總預算

內調整各該項目經費之額度。但雜支及行政管理費，不得增加。 

8.教保費、延長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等相關家長應繳納之費用，倘因不可

歸責於非營利幼兒園之原因致無法收回者，報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列為呆帳。 

9.業務發展費：教保服務中心當學年度之資遣費準備金未達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計

算之金額，或未受限制之現金（指資遣費準備金及業務發展準備金以外之銀行存

款）不足以支應各項支出時，得檢附動支申請表，報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動支業準備金。動支現行契約期間提存之業務發展準備

金，限用於現行契約之預算項目。  

10.累積餘絀：現行契約期間之累積餘絀限用於修繕購置費，經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之用。  

11.以前簽契約期間產生之業務發展準備金及累積餘絀，應依本辦法第三十三條第二

項賸餘款之處理規定辦理。 

(11) 賸餘款動支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33 條之規定，教保服務中心於契約期

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絀表有賸餘款時，應於次學年度繼續支

用；於契約期間屆滿時，經依會計師簽證最後學年度資產負債表之累計餘絀有賸

餘，於清償債務後仍有結餘者，其處理程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同意由原非營利法人繼續辦理，或契約屆滿、終止而重新依第七條規定完

成委託辦理程序，仍委託原非營利法人繼續辦理者，優先用於該中心教保服務人員

與其他服務人員之資遣費，及繼續辦理契約期間教保服務人員與其他服務人員之人

事費。 

2.契約期間屆滿未獲政府機關（構）或公營公司通知其申請續辦，或申請繼續

辦理未經同意、契約終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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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優先用於該中心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之資遣費。 

(B)依前目處理後，仍有賸餘款者，應於契約期間屆滿或終止後二個月內全數

繳回各政府機關（構）或公營公司，用於改善該中心教學設施、設備。 

 

(12)預算決算之編審  

本中心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五條規定應於每

年九月五日前，應自行製作前一學年度決算財務報表並檢查無誤後，將財務報表及

相關資料送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任之會計師或由會計師到園，

依查核附表進行查核簽證，以備供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三、會計原則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無  

四、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1)現金及約當現金  

上列銀行存款，皆存入銀行，無存放於其他公私企業或個人。 

(2)應收款項  

上列應收款項無提供質押情事。 

(3)預付款項  

 114 年 07 月 31 日   113 年 07 月 31 日  

現    金           $10,000           $10,000 

活期存款    $5,170,289    $3,354,991 

合    計       $5,180,289       $3,364,991 

 114 年 07 月 31 日   113 年 07 月 31 日  

應收帳款        $5,885        $- 

其他應收款 $-  $2,667 

合    計       $5,885        $2,667 

 114 年 07 月 31 日   113 年 07 月 31 日  

預付費用        $4,870        $4,575 

合    計       $4,870        $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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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  

1.上列資遣準備金明細： 

2.上列受限制金額為 74,250 元(帳列非流動負債-資遣費準備)，係中心依職場

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所提撥之資遣準備金。截

至 114 年 07 月 31 日止業已提撥等額款項至資遣準備金銀行專戶。 

(5)應付款項 

(6)預收款項 

(7)累積餘絀 

           1.本期累積餘絀明細如下： 

111 學年度餘絀  1,063,108 

112 學年度餘絀  402,972 

113 學年度餘絀  1,420,307 

本期累積餘絀   2,886,387 

 114 年 07 月 31 日   113 年 07 月 31 日  

資遺費準備金        $74,250        $44,810 

合        計        $74,250        $44,810 

111 學年度提撥數       $20,201 

112 學年度提撥數 $24,609 

113 學年度提撥數 $29,440 

合      計        $74,250 

 114 年 07 月 31 日   113 年 07 月 31 日  

應付帳款 $49,467  $40,950 

應付費用 $627,913  $570,278 

其他應付款 $92,678  $99,086 

合    計        $770,058        $710,314 

 114 年 07 月 31 日   113 年 07 月 31 日  

預收教保費(政府差額補助)        $1,512,303        $1,173,912 

合    計        $1,512,303        $1,17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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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係人交易 ：無此事項。 

六、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無此事項。 

七、期後事項：無此事項。 

八、113 學年度支出預算表與實際支出超支預算之說明： 

項

次 

會計科

目 

全年預

算金額 

本期實

際金額 

超出預算

金額 
原因說明 會計師審查意見 

一 瓦斯 - 6,010 (6,010) 

1.營運成本內未編列。 

2.流出科目：電費 

3.業務費總預算金額 492,200 元；實

際金額 350,976 元。 

4.相關超支流用及勻支業已於 113 年 

8 月 8 日報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宜蘭郵局同意。113.8.6 已核准

勻支電費$25,200 元(發文字號：

宜縣中字第 1130807001 號)。 

符合「非營利幼兒

園會計財務及經費

處理注意事項」第

十三點(七)、倘有

特殊情形致各項經

費不敷使用，得檢

附流用及勻支申請

表，報經委託單位

或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後，於該學年度總

預算內調整各該項

目 經 費 之 額 度 規

定。 

二 

代課費

及代班

費 

101,598 132,422 (30,824) 

1.114/5/31 一名教保員離職，短期

內尚無合適人選到任，依法聘任代

課補足人力，由園長(含職務加給)

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勻支到代課費

及代班費。 

2.流出科目：園長(含職務加給)及教

保服務人員薪資科目勻支。 

3.人事費總預算金額 5,398,404 元;

實際金額 4,479,634 元。 

符合「非營利幼兒

園會計財務及經費

處理注意事項」第

十三點(一)、1.人

事費之經費流用及

勻支之規定。 

三 修繕費 45,000 46,875 (1,875) 

1. 臨時檢驗消防設備+更換崁入式照

明燈.偵煙探測器+崁燈等…造成修

繕費不足，由園舍消毒、清潔科目

勻支到修繕費。 

2.流出科目：園舍消毒、清潔科目勻

支。 

3.維護及修繕購置費總預算 122,800

元；實際金額 104,135 元。 

符合「非營利幼兒

園會計財務及經費

處理注意事項」第

十三點(一)、5.維

護及修繕購置費流

用及勻支之規定。 

註:以上教保中心均有依規定辦理經費流用或勻支，並留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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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支明細： 

 

收入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點(五)非營利幼兒園所

有收入，均應列入各相關收入項目。 

(一)收入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教保費收入 6,900,864    6,790,318   (110,546) 98.40

　教保費收入減項 -            (78,418) (78,418)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

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
-            93,085      93,085     -

　利息收入 -            8,647       8,647      -

　其他收入 -            400,349     400,349    -

　　專案補助收入 -            388,460     388,460    -

　　代收補助收入 -            -           -          -

　　代收代付收入 -            11,889      11,889     -

　　呆帳收回 -            -           -          -

　　捐贈收入 -            -           -          -

　　租金收入 -            -           -          -

    其他收入-其他 -            -           -          -

合計 6,900,864    7,213,981   313,117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教保費收入 5,175,648    5,056,962 (118,686) 97.71

　教保費收入減項 -            (163,892) (163,892)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

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
-            31,120      31,120     -

　利息收入 -            7,530       7,530      -

　其他收入 -            253,908     253,908    -

　　專案補助收入 -            246,252     246,252    -

　　代收補助收入 -            -           -          -

　　代收代付收入 -            7,656       7,656      -

　　呆帳收回 -            -           -          -

　　捐贈收入 -            -           -          -

　　租金收入 -            -           -          -

    其他收入-其他 -            -           -          -

合計 5,175,648    5,185,628   9,980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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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3,011,580 2,693,817 (317,763) 89.45

學前特教/社工/護理師薪資 96,000 0 (96,000) -       

會計及總務(含職務加給)、廚工、清潔薪資 962,834 948,503 (14,331) 98.51

加班費 458,784 46,482 (412,302) 10.13

勞、健保費 505,440 418,500 (86,940) 82.80

保險費 7,000 5,418 (1,582) 77.40

勞退金提撥 217,728 200,452 (17,276) 92.07

自強活動 7,000 3,600 (3,400) 51.43

健康檢查 1,000 1,000 -          100.00

代課費及代班費 101,598 132,422 30,824 130.34

資遣費 29,440 29,440 -          100.00

合計 5,398,404 4,479,634 (918,770)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2,373,895 2,203,660 (170,235) 92.83

學前特教/社工/護理師薪資 96,000 -         (96,000) -       

會計及總務(含職務加給)、廚工、清潔薪資 948,375 905,301 (43,074) 95.46

加班費 394,044 43,620 (350,424) 11.07

勞、健保費 424,848 347,643 (77,205) 81.83

保險費 6,000 4,932 (1,068) 82.20

勞退金提撥 182,952 172,764 (10,188) 94.43

自強活動 6,000 3,500 (2,500) 58.33

健康檢查 6,000 4,000 (2,000) 66.67

代課費及代班費 87,084 23,237 (63,847) 26.68

資遣費 24,609 24,609 -          100.00

合計 4,549,807 3,733,266 (816,541)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人事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1.人事費總

預算內，除(1)資遣費準備金不得移作他用(2)加班費不得超支(3) 自強活動以營

運成本編列數額為支用上限，超過部分由非營利法人自行支應外，其餘各細項得

相互勻支。 

2.113 學年度代課費及代班費，超支金額為 30,824 元，依上開規定人事費各細項

得相互勻支，故本細項符合勻支之規定。 

3.112 學年度人事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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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活動費 60,000     43,033      (16,967) 71.72

研習、進修 14,000     13,350      (650) 95.36

水費 16,000     6,545       (9,455) 40.91

電費 160,000    105,172     (54,828) 65.73

瓦斯 -          6,010       6,010 -

保全 60,000     44,100      (15,900) 73.50

辦公文具 8,000      7,762       (238) 97.03

事務機器耗材 52,000     37,211      (14,789) 71.56

電話費(含ADSL) 30,000     19,792      (10,208) 65.97

郵資 5,200      1,366       (3,834) 26.27

文宣費(一般文宣) 10,000     10,000      0 100.00

文宣費(園刊) 23,500     13,175      (10,325) 56.06

攝影照片 7,500      -           (7,500) -

園務特支 34,000     31,460      (2,540) 92.53

差旅費 12,000     12,000      0 100.00

合計 492,200    350,976     (141,224)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活動費 60,000     38,291      (21,709) 63.82

研習、進修 12,000     4,000       (8,000) 33.33

水費 16,000     8,324       (7,676) 52.03

電費 160,000    79,672      (80,328) 49.80

瓦斯 -          6,000       6,000 -

保全 60,000     44,100      (15,900) 73.50

辦公文具 8,000      7,944       (56) 99.30

事務機器耗材 52,000     44,510      (7,490) 85.60

電話費(含ADSL) 30,000     18,696      (11,304) 62.32

郵資 5,200      1,610       (3,590) 30.96

文宣費(一般文宣) 10,000     9,838       (162) 98.38

文宣費(園刊) 23,500     10,770      (12,730) 45.83

攝影照片 7,500      -           (7,500) -     

園務特支 34,000     24,858      (9,142) 73.11

差旅費 12,000     -           (12,000) -     

合計 490,200    298,613     (191,587)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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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2.業務費：

得在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且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2.113 學年度瓦斯，超支金額為 6,010 元，依上開規定本細項已超支預算之百分之

二十，故本細項已報經場地主管同意後，於該學年度總預算內調整各該項目經費

之額度，故本細項符合勻支之規定。 

3.112 學年度瓦斯，超支金額為 6,000 元，依上開規定本細項已超支預算之百分之

二十，故本細項已報經場地主管同意後，於該學年度總預算內調整各該項目經費

之額度，故本細項符合勻支之規定。 

 

 

 

 

 

 

 

 

 

 

 

 

 

 

 

 

 

材料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3.材料費各

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材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上開

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且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但餐點

費，不得移作他用。 

2.113 學年度及 112 學年度材料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四)材料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教保材料費 76,800      50,314     (26,486) 65.51

日常消耗用品 19,200      15,977     (3,223) 83.21

藥品費 2,240       556        (1,684) 24.82

餐點費 460,800     300,290    (160,510) 65.17

合計 559,040     367,137    (191,903)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教保材料費 57,600      45,809     (11,791) 79.53

日常消耗用品 14,400      12,626     (1,774) 87.68

藥品費 1,680       475        (1,205) 28.27

餐點費 345,600     237,638    (107,962) 68.76

合計 419,280     296,548    (122,732)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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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及修繕購置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5.維護費及

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總預算內相互勻

支，仍有不足，始得依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均不得流

出。 

2.113 學年度修繕費，超支金額為 1,875 元，依上開規定維護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

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

得依相關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 

3.112 學年度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超支金額為 3,049

元，依上開規定維護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護費及修繕

購置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相關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 

 

 

 

 

(五)維護及修繕購置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修繕費 45,000 46,875 1,875 104.17

園舍消毒、清潔 25,000 7,875 (17,125) 31.50

火險 8,000 7,275 (725) 90.94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 44,800 42,110 (2,690) 94.00

合計 122,800 104,135 (18,665)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修繕費 45,000 43,704 (1,296) 97.12

園舍消毒、清潔 25,000 11,025 (13,975) 44.10

火險 8,000 7,275 (725) 90.94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 33,600 36,649 3,049 109.07

合計 111,600 98,653 (12,947)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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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113 及 112 學年度雜支及行政管理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七)延長照顧服務支出及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延長照顧服務支出 -       30,245    30,245    -       

停托日照顧服務支出 -       -         -         -       

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       -         -         -       

合計 -       30,245    30,245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延長照顧服務支出 -       30,553    30,553    -       

停托日照顧服務支出 -       -         -         -       

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       -         -         -       

合計 -       30,553    30,553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六)雜支及行政管理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雜支 29,532     210        (29,322) 0.71    

行政管理費 105,124    105,124    -          100.00  

業務發展費 -          -          -          -       
其他 -          -          -          -       

合計 134,656 105,334 (29,322)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雜支 29,412 290 (29,122) 0.99    

行政管理費 90,948 90,948 -          100.00  

業務發展費 -          -          -          -       

其他 -          -          -          -       

合計 120,360 91,238 (29,122)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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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支出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專案補助支出 -       344,324 344,324 -       

代收補助支出 -       0 0 -       

代收代付支出 -       11,889 11,889 -       

合計 -       356,213 356,213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專案補助支出 -       226,129 226,129 -       

代收補助支出 -       -          -          -       

代收代付支出 -       7,656 7,656 -       

合計 -       233,785 233,785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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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公司羅東南門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 

113學年第02學期 

會計師查核附表 

查核項目 
是否符合 

是 否 不適用 

基本原則 

1 以幼兒園名義開設專戶收支保管及運用各項經費 V   

2 依本注意事項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取得並保存合法憑證 V   

3 以專帳製作財務報表 V   

4 傳票製作應由園長、主辦會計人員於傳票上會同簽名或蓋章 V   

5 收入及支出均以總額入帳，未有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之情形 V   

6 
除小額款項（一萬元以下）得以零用金支付外，其餘應付款項均以銀

行轉帳或票據支付   
V   

7 如期結帳並依附件九提供資料檢核表。 V   

補充說明： 

 

收入部分 

8 教保費收入依據預算且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V   

9 利息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V   

10 延長照顧服務收入(含逾時照顧服務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V   

11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代收代付、捐贈及租金等其他收入無漏列或低

列情形 
V   

12 各項退費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依退費原因逕列收入減項 V   

13 各相關收入項目未有以代收款項或暫收款列帳之情形 V   

14 抽查所有以非營利幼兒園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否列入相關收入項

目，且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V   

15 非營利幼兒園以前學年度之結餘款是否存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V   

16 以前學年度已轉列為呆帳之教保費收入於本期收訖是否逕列本期收入   V 

補充說明： 

 

支出部分 

17 園長薪資是否依核定之薪資支付 V   

18 組長職務加給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V 

19 教師及教保員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V   

20 助理教保員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V 

21 學前特教師/社工師/護理師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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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是否符合 

是 否 不適用 

22 社工員/護士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V 

23 會計/總務人員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V   

24 廚工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V   

25 清潔薪資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V 

26 
工作人員加班費是否符合規定並經園長核准；園長加班費是否符合規

定並經非營利法人負責人或其指定之人核准 
V   

27 勞健保、保險費及退休金提撥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V   

28 自強活動是否符合工作計畫(或行事曆) V   

29 當學年度健康檢查之人員名單及預算支用是否依法令規定 V   

30 
代課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限實際帶班之教

保服務人員) 
V   

31 代班費是否符合規定 V   

32 
檢視依本辦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及於法令規定外額

外提存之勞工退休金準備，是否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V   

33 
人事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V   

人事費補充說明： 

30-1：因 114 年 5 月 31 日一名教保員離職，短期內尚無合適人選到任，依法聘任代課補足

人力，超支預算 30,824 元，由人事費園長(含職務加給)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勻支到代課

費及代班費。人事費總預算金額 5,398,404 元;實際金額 4,479,634 元。符合「非營利幼

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1.人事費之經費流用及勻支之規定。 

34 
活動費(親職講座、親子活動、畢業典禮)經費之支用符合工作計畫

(或行事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35 
研習、進修經費之支用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

範圍及預算 
V   

 

36 水費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37 電費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38 瓦斯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39 保全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0 辦公文具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1 
事務機器耗材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

算 
V   

42 電話費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3 郵資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4 
文宣費(含一般文宣、園刊) 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5 攝影照片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6 園務特支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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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是否符合 

是 否 不適用 

47 
差旅費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並經

園長核准 
V   

48 
業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V   

業務費補充說明： 
38-1 ：瓦斯費113學年度預算數0元，截至113年第2學期已動用數為6,010元，超支預算

6,010元，符合「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七)、倘有

特殊情形致各項經費不敷使用，有超過前六目流用或勻支規定之需要者，得檢附流

用及勻支申請表，報經委託單位或主管機關同意後，於該學年度總預算內調整各該

項目經費之額度規定。業於113.8.8經報場地主管同意後，於該學年度業務費總預算

內相互勻支，符合業務費之經費流用及勻支之規定。 

49 

公共事務管理費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

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公共事務管理費補充說明： 

 

   

50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補充說明： 

 
   

51 
教保材料費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

算，非耗材類之教具玩具已登錄於清冊 
V   

52 
日常消耗用品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

算 
V   

53 藥品費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4 餐點費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5 
材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V   

材料費補充說明： 

 

56 修繕費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7 
園舍消毒、清潔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

預算 
V   

58 火險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9 
維護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V   

維護費補充說明： 
56-1 因臨時檢驗消防設備與更換崁入式照明燈、偵煙探測器、崁燈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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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是否符合 

是 否 不適用 

成修繕費不足，超支 1,875 元，由園舍消毒、清潔科目勻支到修繕費。維

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總

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相關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維護費

及修繕購置費 113 學年度總預算數 45,000 元，總決算數 46,875 元，符合

「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5.維護費

及修繕購置費之經費流用及勻支之規定。 

60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是否符合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 
V   

61 
修繕購置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修繕購置費補充說明： 

 

62 
雜支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支用範圍及預算，如有

超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63 
行政管理費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64 

業務發展準備之提列及業務發展準備金之動支均符合規定，提列金額

是否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有下列情形請勾選【是】並補充說

明：□ 因時間差異未及時提存，應於下次追蹤查核。 

    □ 本次追蹤查核已依規定提存。) 

  V 

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補充說明： 
 

65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及代收代付等其他支出是否符合各該項目之支

用範圍，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其他支出補充說明： 
 

66 

本學期（學年度）結算總收入是否大於或等於總支出。如有虧損，其

虧損金額為：○○○元。 
如因下列情形造成之虧損，請勾選【是】並補充說明： 

□ 有應收未收帳款，於提列業務發展費而造成之虧損。 

□ 動用本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賸餘款支付資遣費、晉薪或購置改

善教學設施設備而造成之虧損。 

□ 契約第三學年及第四學年度，如滿招人數之教保費收入預算數小

於營運成本項目之支出決算總數(決算總數不得超支營運成本項目之

預算總數)。 

□ 其他特殊情形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 

V   

虧損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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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問題

提醒或

回應
園所修正說明 會計師建議

1
20250314001傳票-活期存款 $10,666

缺存摺影本
請補正

已補上

如項次1
OK

2
資產負債表-資遣費準備金、資遣費準備，金額不一致，提醒期

末記得將資遣費準備金提足
提醒

會加強注意，資遣費準備

金提足
OK

3 請於學期末自行編列及提供各科目餘額表，請留意。 請留意 會留意 OK

4

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一項

規定，非營利幼兒園平時之會計基礎採現金收付制，學期或學年

度結算時，應依權責發生制予以調整。

請留意 會留意 OK

5

各項經費細項因超支或遇有特殊情形或突發狀況，採事前報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為原則，而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時，

請於9月5日前完成前述報備程序，如未完成則視為不符規定，請

注意。

請留意 會留意 OK

6

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七條點規

定，園所接受查核及簽證，應報送「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

費處理注意事項」附件九及附件十之資料，請園所自行留意。

請留意 會留意 OK

中華郵政羅東南門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114.02.01~114.4.30會計查核問題彙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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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問題

提醒或

回應
修正說明 會計師建議

1 20250529011應收帳款-廖*廷-缺明細 請說明
廖*廷未繳5月教保費收入(家長繳費)

明細已補上，在分頁項次1
已補件無誤

2

20250720001-6月延長照顧服務費-簡*，當

月月繳課留費上限為735元，該員收費是否

應為735元+60元=795元，請說明計算方式

請說明

簡*為臨托，依臨托計算方式收費

『(30*2)+(50*15)=60+750=810』，又

依113學年度收費基準表裡延長照顧服

費說明第3項：費用於次月5號結算，

上限805元/月。

113學年度收費基準表在分頁項次2

已說明無誤

羅東南門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心

114.05.01~114.07.31會計查核問題彙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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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法源依據 

（一）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28條及32條規定，應定期辦

理到園檢查及績效考評，並應公告非營利幼兒園財務資訊於資訊網站。 

（二）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會計查核主要目的係為維護各園會計與財務管理制度，職場

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會計及財務應依據以下規定辦理： 

1. 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2. 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暨會計師查核附表 

3. 職場互助式教保中心營運成本規定 

4. 職場互助式教保中心契約書及其他議定事項 

5.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其他有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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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會計財務簽證報告共同必要揭露資料內容 

一、連續四學年收支餘絀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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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期間:113學年度 填表日期：114年08月25日

1.專案補助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配置助理人員補助經費 123,250              52,122               

早療輔導 20,000               ﹩

專業發展輔導 33,180               32,580               

參訪利澤焚化廠補助交通車 4,000                4,000                

身心障礙獎勵補助 9,600                9,600                

調薪3%、調薪4% 246,022              246,022              

延長照顧服務費 44,136               

繳回輔導經費 (91,728)

專案補助收支小計 388,460              344,324              

2.代收補助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無

代收補助收支小計 0 0 

3.代收代付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學生團保保費 11,889               11,889               

﹩ ﹩

代收代付收支小計 11,889               11,889               

4.呆帳收回/損失 ﹩ ﹩

5.捐贈收入 ﹩

其他收入支出總計 400,349              356,213              

1.課後留園（淨額）
93,085               30,245               

2.延後托育（淨額） ﹩ ﹩

課後留園及延後托育收支合計 93,085               30,245               

所得稅費用 ﹩

『其他收入項目』及『其他支出項目』明細資料補充表

註：以下內容僅供參考，可自行刪減

《會計財務簽證報告共同必要揭露資料內容》
表二：『其他收入項目』及『其他支出項目』明細資料補充表

填表單位：

中華郵政公司羅東南門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聖母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辦理）

 




